
 

附圖 3. 89 年 7 月起偵辦貪瀆起訴對象身分層級比例圖  

 

高層簡任(相

當)以上公務

人員

 1,244

6.05%

中層薦任(相

當)人員

 3,743

18.21%

基層委任(相

當)以下公務

人員

 5,46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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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意代表

 928

4.51%

一般民眾

 9,18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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